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（告知承诺办理方式）承诺书

中山市自然资源局：

本单位申请按告知承诺制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（建筑类），郑重承诺如下。本承诺书系本单位自愿、真实的意思表示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单位承担：

1.本单位保证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（含文字资料与图纸资料）真实、完整、准确，文字资料和图纸资料内容一致。

3.本单位承诺申报设计方案符合土地出让合同（划拨决定书）、建设用地规划条件（变更）、《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》。
4.本单位已充分知悉并同意：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决定后，将进行事后核查。若被认定违反承诺，本单位承诺严格按照整改要求，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。逾期未完成整改的，自愿接受撤销该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并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1）因违反承诺对第三方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失的，由本单位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（2）设计单位涉及的失信行为，将由自然资源部门依法抄告行业主管部门。
5. 本承诺书自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
建设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

建设单位法人代表（签名）：   

设计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

注册建筑师（签名）：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

